
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

职考函〔2019〕 5 1号 

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请协助做好2019年 

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和技师 

高级技师综合评审工作的函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: 

根据《2019年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工作要点》〖交办人教函 

〔2019〕 51号），我中心研究确定了 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职业 

技能鉴定和技师高级技师综合评审工作安排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

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总体安排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 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 68号），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范 

围为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等 8个职业 3 7个工种〖见附件 0。 

(一） 时间安排。对汽车维修工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、筑路 

工、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等 4个职业〖见附件 2 〕，开展统一鉴 

定，其理论考试时间为 6 月 1 5 日，技能搡作考核时间为 1 月 5 

曰前；对其他职业，开展随报随考的曰常鉴定，技能操作考核时 

间为理论考试结束后2 0天内。 

(二） 报考条件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、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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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维修工等职业，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交通运输 

部办公厅 2 0 1 8年 1 2月 2 8日颁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列明的报 

名条件。其他职业，执行原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列明的报名条件。 

技师和高级技师破格申请、材料申报和审核等按2 0 1 8年要 

求执行，其中，需申报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书〖毕业证 

书）、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按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取消部 

执行。 

(三）工作机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 

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统筹本地区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

工作，要充分发挥职业资格工作专门机构和职业技能鉴定站的作 

用。依据《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考核办法（试行〉》，通 

过建站条件复核的鉴定站，方可开展鉴定工作。 

二、关于交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综合评审工作总体安 

排 

(一） 职业范围。2 0 1 9年交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综 

合评审工作的职业范围为汽车维修工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、筑路 

工、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等4个职业。 

(二） 工作机制。技师综合评审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 

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组织实施，时间为 

7月 1 2曰前。高级技师综合评审工作由部人事教育司会同我中 

心组织实施。技师和高级技师技能操作考核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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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组织实施，7月 

5曰前完成。 

三、 关于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统一鉴定考务工作 

(一〗 4月 2 6日前，向我中心报送试卷接收联系人及联系 

方式〖电话、通信地址、邮编〕、值班和举报电话、鉴定站名单。 

已组织实施过统一鉴定，且上述信息无变化的，可不报送。 

(二〕 5月 1 0日前，通过交通职业资格网使用统一鉴定系 

统完成考生报名、考点设置、考场编排。 

(三〗6月1 5曰前，下载《考务须知》《考场纪律》等，查 

收、妥善保管并指定专人〖2人以上）于考试前1天或当天向考 

点分发好理论考试试卷。 

(四〗 6月 1 5日理论考试结束后，组织各考点做好理论试 

卷和《考场情况记录单》的封装、保存。 

(五〗 7月 1 2日前，完成理论考试阅卷、技能操作考核和 

技师综合评审，将理论成绩、技能操作成绩及技师综合评审成绩 

导入统一鉴定系统，并将报考高级技师理论、实操成绩均达到 

60分（含）以上考生的申报材料报送我中心。 

四、 有关要求 

(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对本地区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 

能鉴定和技师、高级技师综合评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从细从实做 

好考生报名、资格审核、考点协调、考场编排、试卷管理、阅卷 

评分、成绩录入等各环节的工作。要提高工作计划性，提前一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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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报送日常鉴定计划。 

1 二〗加强考试保密。严格执行《保密法》关于国家考试保 

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做好试卷运送、交接、保存以及阅卷等工作, 

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。做好考试失泄密应急预案，出现问题要及 

时报告、妥善处置。 ， 

(三） 加强考生服务。把方便考生摆在突出重要位置，考点 

安排要充分考虑交通、用餐、停车、医疗救急等因素，证明材料 

要能免尽免。为方便考生备考，我中心组织编写了鉴定教材，供 

考生自主选择，各单位要为考生订购教材提供便利服务〖教材征 

订 单 可 在 交 通 职 业 资 格 网 環 . 0 1 ^ 0 0 下 载 I 

(四） 做好考务费收缴。 5月 2 4曰前，将鉴定考务费汇缴 

到中央财政汇缴专户。标准为：初、中、高级17元乂人，技师、 

高级技师2 3元7人。汇缴信息如下： 

账户名称：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樱花支行 

银行行号：50190 

银行账号：11001045400058022401 

工作中有何问题，请与我中心考务管理处联系。联系人：张 

立昆，电话:010-65299038，传真：010-65299034，电子邮箱： 

^^1^01^ 00 5通信地址：北京巿朝阳区惠新里甲 2 4 0号 

通联大厦五层，邮政编码：100029。 



附件：1 .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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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范围 

序号 职业名称（职业代码） 分序号 
工种名称 

(职业方向〉 
1 机 动 车 驾 驶 教 练 员 "-02-02-07〉 1 机 动 车 驾 驶 教 练 ^ 

2 ^！,!̂ 歹1』车司初'〔4—02—0卜01 〉 1 城 巿 轨 道 交 通 列 车 司 机 

1 履带式起書初^司和， 

2 钤胎式起曾; I 1 几司幸几 

3 塔式起重机司机 

4 门 式 起 重 昶 司 ^ 

'-/ 门库式起重和^司初， 

桥式起重^^司幸/1 

7 散 料 卸 车 ^ 司 ^ 

扭重棼卸；^械捲作工（^'川―05—01 ^ 口 #̂ ( 取 ） 料 ； ^ 51*0 
V ， 0 ―」1/11 

流休棼卸工 

10 翻4 #1 # 作 I 

11 船舶起货机司机 

12 叉车司机 

13 
1 0 

堆 设 车 橾 作 工 

14 申 动 浪 初 棼 卸 初 械 司 机 

内辦港和,装卸和,械司賴， 

1 械铺初,橾作工 

2 管涵顶进工 

3 盾构机操作工 

1 公路重油沥青橾作工 

4 筑路工 1 6-29-02-03 〉 5 路基路面工 

6 压路机操作工 

7 平蚰机橾作工 

^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 

9 稳定土拌和设备操作工 

5 桥隧工〖6-29-02-05》 
1 桥梁工 

5 桥隧工〖6-29-02-05》 
1 隧遒工 

1 汽车维修检验工 

2 汽车机械维修工 

3 汽车玻璃维修工 

6 汽车维修工〖4-12-0卜01》 1 汽车电器维修工 

5 汽车美容装潢工 

6 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

7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

7 机动车检测工^4 - 0 8 - 0 5 - 0 5 ^ 1 机动车检测工 

工程测量员 1 4-08-03-04 ^ 1 工程测量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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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统一鉴定计划 

序号 职业名称 分序号 工种名称 等级 
理论考 

试时间 

1 汽车维修工 

1 汽车维修检验工 

初、中、 

高级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

2 汽车玻璃维修工 

初、中、 

高级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

3 汽车美容装潢工 初、中、 

高级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4 
汽车车身整形修复 

工 

初、中、 

高级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

5 
汽车车身涂装修复 

工 

初、中、 

高级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

6 汽车机械维修工 
初、中、 

高级、技 

师、高级 

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1 汽车维修工 

7 汽车电器维修工 

初、中、 

高级、技 

师、高级 

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2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1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

初、中、 

高级、技 

师、高级 

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3 筑路工 

1 路基路面工 

技师、高 

级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3 筑路工 

2 压路机搡作工 
技师、高 

级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4 
起重装卸机械操作 

工 

1 
电动港机装卸机械 

司机 

技师、高 

级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4 
起重装卸机械操作 

工 
2 

内燃港机装卸机械 

司机 

技师、高 

级技师 

6月 1 5 

日上午 

9： 00 ~ 

11： 00 

注：初、中、高级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分别对应五、四、三、二、 一级。 



抄送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，各省、自治区、 

直辖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职业资 

格工作专门机构，各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，部人 

事教育司。 


